



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
展览参展要求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承办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智博会承委办）为所有参展单位提供线上展览平台，支持参展单位线上自助、灵活的可视化布展。为确保线上参展顺利实施，现将有关要求如下：
一、布展流程
[bookmark: OLE_LINK1]（一）选择线上展览平台提供的标准虚拟展台模板或导入自行设计的个性化虚拟展台模板；
（二）将展品、展屏播放内容、展台装饰等多媒体素材文件上传至线上展览平台中的参展单位素材库；
（三）参展单位可在线上通过拖、拉、拽等可视化手段，在线上自助、灵活地进行虚拟展台布置。包括：添加参展单位Logo、海报、文字、音频、摆放展品，设置展屏播放的视频或PPT文件等。
（四）具体流程详见展商手册。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标准虚拟展台模板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线上展览平台提供不少于20套的标准虚拟展台模板供参展单位选择，具体模板规格与展示点位数量如下：
	编号
	规格
	各类型展示点位数量

	1
	1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3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13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8个；

	2
	2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6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17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0个

	3
	3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10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20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2个

	4
	5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20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25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5个


（二）个性化虚拟展台模型定制技术要求
除标准虚拟展台模板外，参展单位也可自行设计虚拟展台模型并导入到线上布展系统中。参展单位自行设计展台模型需符合如下规格与制作要求：
1. 个性化虚拟展台模板规格与展示点位数量要求如下
	编号
	规格
	各类型展示点位数量

	1
	1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3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13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8个；

	2
	2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6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17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0个

	3
	3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10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20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2个

	4
	5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20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25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15个

	5
	1000平米
	(1) 可播放视频/PPT的点位不超过40个；
(2) 可添加图文展示的点位不超过50个；
(3) 可摆放展品模型的点位不超过30个


[bookmark: _GoBack]2.模型制作设计要求
（1）设计内容包括天、地、墙等造型面以及内外景观部分，即全部可视部位。
（2）效果设计中所选用的模型及贴图务必精致、清晰，尽量精细化。
3.数据制作规范—场景部分
（1）三维场景文件必须是基于3d max（软件版本需为2016版、2018版）制作完成的max格式数据，非max生产的数据可以导入到max得到。
（2）场景单位为毫米（mm)，其中所有模型不得远离世界坐标轴原点，地面高度为零，对于多层场景第一层地面高度为零。
4.数据制作规范—模型部分
（1）场景模型制作中每个看面的结构必须完整，且模型布线合理。
（2）场景中可视的外景部位，需补充外景模型，外景贴图；外景部分需应景，与整体场景无冲突。
5.数据制作规范—材质部分。
（1）材质采用 vray 材质。
（2）材质置换通道中务必在该模型名称上标记。
6.数据制作规范—灯光部分。
整个场景的每个空间必须采用合理正确的灯光照明，避免出现光照死角，尽量还原真实效果。
7.数据制作规范—渲染点位部分。
（1）相机点位按照场景的浏览路径3米一个点位均匀分布，在遇到拐角部位可以适度调节及加密点位以避免穿透结构；
（2）相机在top视图方向朝北，目标点必须和相机点高度方向都一致
（3）渲染的全景图分辨率为不低于6666*3333。
8.展馆/展台模型烘培规范
（1）减面。烘培场景之前需对场景模型进行减面，为了手机端运行流畅，务必减到5万面以内（mesh面数），减面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减完面的模型结构基本完整，法线正确，场景硬装由于占的面数较少，可以酌情保留更多的结构细节；二是为了使烘培完的obj场景能够从场景外部看到场景里面，场景墙体可以是法线朝内的单面。
（2）烘培前需自动展开UV。烘培时选择vray完成贴图（如果使用corona材质选择完成贴图），通道为3（此处是将1通道纹理烘培到3通道去），关闭所有材质的置换通道，完成后赋予场景标准材质在漫反射通道贴上渲染好的贴图（将UV修改器的3通道移到1通道），同时在导出烘培好的obj场景时务必去除贴图路径信息。
（3）数据规整。将渲染好的全景图和obj文件分别压缩为两个zip包，zip里面不能有文件层。
（三）展示内容的多媒体资料要求
1.参展单位尽可能采用丰富的多媒体展示手段（如：平面图、动图、视频、音频、模型等）进行展示。
2.每个参展单位上传素材总容量不高于10GB。
3.相关素材具体要求。
	素材子类
	支持格式
	规格要求

	平面图片
	jpg/png
	单张平面图片不超过10M，分辨率不低于2K

	平面动图
	gif
	单张平面动图不超过5M

	平面视频
	mp4
	单个视频不超过50M，分辨率720P或1080P，视频编码需选择H.264

	音频
	mp3
	单个音频不超过5M，音频码率不低于128Kbps，采样率不低于44kHz

	PPT
	ppt/pptx
	不能内嵌视频，单个文件不超过100M

	全景图片
	jpg/png
	单张全景图片不超过20M，分辨率不低于8K

	全景视频
	mp4
	单个全景视频不超过200M，分辨率不低于4K，，单个视频长度不超过50秒

	模型
	glb
	单个不超过20M


三、知识产权规定
（一）由2020线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承办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承委办）为本次展会提供的线上展览平台，包括为参展企业提供的展台模型，其所有权及知识产权均归承委办所有。
（二）参展企业应当合法参展，保证并承诺如下：
1.其提供的所有素材（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模型等）均为参展企业所有或有权使用，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2.其展示的产品、服务及相关内容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
3.为本次展会而由参展企业布展或自行设计的线上展台，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4.为参加本次展会，参展企业不存在其他侵权情形。承委办、承委办确定的平台服务商等相关方在使用参展企业提供的素材、展示及使用参展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展示及使用参展企业展台时不会受到任何第三方的侵权指控，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均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
（三）参展企业免费授权承委办、承委办确定的平台服务商等相关方使用其提供的所有素材（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模型等）以及其布展或自行设计的线上展台，且本次展会后，为招商、交流、展示、宣传等目的，承委办有权或授权继续免费使用参展企业的所有素材及展台。
（四）承委办有权根据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及本次展会的要求对参展企业提供的素材（包括文字、英文翻译、图片内容及格式等）及展台布局等进行修改及调整，参展企业应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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